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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CRPD8 週年「多元參與、共融共好 X 再說一次我愛你」身障日系列活動 

111 年 CRPD 盃「多元參與，共融共好」保齡球比賽 

〜共融共好組競賽規程〜 

 

一、宗旨：為推廣身障日活動，我們期待系列活動的型態多元且動靜皆宜。而保齡球運動可同時運用

肢體、專注、耐心的運動項目，不僅能讓許多不同障礙類別、程度的身障者及市民一同參與，體

驗到保齡球兼具休閒娛樂與競技的魅力。進而鼓勵身心障礙者多多走出戶外，除了能運動伸展筋

骨外，同時能在賽場上與他人有更多的交流，建立團隊合作的良好人際關係。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三、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朝興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朝興啟能中心。 

四、 協辦單位：臺南市體育總會身心障礙運動委員會、黃金保齡球場。 

五、 比賽日期：111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11:00–13:00。 

六、 比賽地點：黃金保齡球場(臺南市東區莊敬路 12 號.電話 06-2363612)。 

七、 參加對象：每組兩名選手，且至少一名為臺南市籍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身心障礙人士。 

(預計報名上限為 20 組參與比賽)。 

八、注意事項： 

(一) 競賽輔具選手須自行準備。 

(二) 輪椅選手進入球館前請協助清除輪椅輪胎上之砂石，避免造成場地損傷。 

(三) 以 2 局成績總分為依據，依照分數高低排名。 

(四) 球場提供公球及公鞋，唯數量有限，不適應者可自備。 

(五) 參賽選手及陪伴者請自備及配戴口罩，現場由主辦單位準備體溫量測及手部消

毒。 

(六) 如上有其它因應防疫事項措施將由主辦單位另行公布。 

九、報名辦法：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截止(以 google 表

單時間戳記為主)。 

(二)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統一經由網路填寫表單報名，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1.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yMmyjD  

2. 請以組隊方式報名(需詳細填寫報名表上

之相關資料並同意個資蒐集權限，上傳選

手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印本一份)。 

3. 如報名檢附資料無法上傳，請報名負責人連同 

上述報名資訊及檢附資料 E-mail 至 tnso@twnpo.org.tw，以利核對身分。 

4. 如報名成功者，主辦單位以回信通知。 

(三) 報名費：免報名費 

(四) 報名諮詢：朝興啟能中心 06-2653811 分機 221 王社工 

 

https://reurl.cc/yMmyjD
mailto:tnso@twnpo.org.tw


十、比賽辦法： 

(一) 比賽制度： 

1. 參賽組別採取 2 局總分固定球道制。 

2. 參賽選手輪流打滿規定局數。每格第一球皆由身障者選手打，如該格第一球

無全倒，第二球將由另一位參賽選手接手打；如一次全倒（X 樣式），即完成

並進入下一格。第十格規則如上，如第一球全倒，第二球及第三球即由另一

位參賽選手接手完成。 

3. 以此設計增加共同合作體驗。如中途因故選擇放棄者，分數將計算到當下放

棄之局數，不得有異議。 

4. 遇最後總分相同時，採最後一局成績高分者為優勝，如再同分時，以最後一

局最後一格高分者為優勝，以此類推。 

(二) 比賽規則： 

1. 採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審定之最新保齡球比賽規則。 

2. 保齡球比賽以局為單位，一局分十格，每格至多有兩次投球機會。 

(三) 參賽者最遲需於比賽前 30 分鐘完成報到手續方得下場比賽。 

(四) 參賽者必須隨身佩帶主辦單位之活動識別證及備妥身心障礙證明，遇有資格爭

議而無法提出身份證明者，不得參加比賽。 

(五) 參賽者如有冒名頂替及資格不符者，即取消其參賽權，已賽之成績作廢，並處

罰停止其參加下一屆比賽之權利，不得有任何異議。 

(六) 爭議申訴：有關比賽爭議之申訴，應於賽前提出或爭議發生後半小時內以書面

向審判委員會提出，申訴已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一、獎勵辦法： 

(一) 主辦單位提供比賽當日共融共好組選手餐盒一份。 

(二) 若報名組數達五組(含)以上時，依照最後加總分高低，取前五名頒發獎狀及禮

券。 

(三) 本賽事因應鼓勵身心障礙朋友們參與運動，特別加設全倒獎項，只要身心障礙

參賽選手達成一次全倒（X 樣式）即累積一次特別獎勵，如當局賽事可重複計

算獎勵，特別獎勵於賽事結束後頒發。 

十二、比賽程序：(◆選手需於比賽開始前 15 分鐘抵達出賽球道接受點名檢錄) 

10:30 共融共好組報到集合 

11:00 共融共好組保齡球比賽開始 

13:00 頒獎及閉幕典禮(得視賽程進行及需要，調整頒獎、閉幕典禮時程) 

十三、如有未盡事宜，得提交主辦單位籌備會議修正公布實施之。 


